附件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
檢測內容
1、 檢測結果屬「及格」者，核發「教學演示及格證明」。
2、 檢測內容包含教學實測及面試。
1. 教學實測：教學實測每位考生以一節課為限，以108課綱「藝術領域」所含括之主題為限，考生應從中自選主題做為教學實測內容，並於教學演示當日提供教學教案一式三份供評分委員參閱（格式參考附件3），如實測時，預計輔以影片或教學簡報（PPT）教學，請自行攜帶至試場播放。
2. 面試：面試時間每位考生30分鐘(含議課)，由3位評分委員針對考生教學理念、教案設計、教學方法策略及教學相關問題進行提問。
3、 檢測結果與成績評定
(1) 評定方式
1. 委員組成：3名評分委員應由師資培育中心之專任教師及申請人服務之學校行政主管或教師共同擔任，並比照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24條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27條辦理應行迴避事宜。
2. 檢測內容分為「教學實測」、「面試」2項；評定結果分為「優良」、「通過」、「待改進」三等級，由評分委員針對單項分別評定。
3. 單項成績：3位評分委員評定之總通過率達六成以上，且至少其中2位(含)檢測委員評定為「通過」，則屬單項成績「通過」；未達通過條件者，則屬「待改進」。
4. 兩項檢測成績皆「通過」，即為「及格」，方能取得免修習半年教育實習之資格；任一項檢測內容成績「待改進」，則屬「不及格」。

(2) 檢測結果分為「及格」、「不及格」
	等級
	達成條件
	等級內涵

	及格
	二項檢測項目（教學實測、面試）
皆達「通過」者
	代表教學素養能力表現良好

	不及格
	任一項檢測成績為「不通過」者
	代表教學素養能力表現有待改進


(3) 評定重點
	評分項目
	評定結果
	判斷標準

	綜合評量
	三等級制：優良、通過、待改進
	1.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2. 依課程綱要及學習目標研擬教學計畫。
3. 熟悉任教科目或領域之專門知識。

	
	
	1. 教學活動的進行能掌握重點。
2. 教學自然流暢、生動活潑，善用教材及資源。
3. 瞭解教育時事與議題。

	展現深入的
教學省思
	
	1. 針對教學及課程發展歷程進行省思，對所覺察的問題進行分析、檢討。


※以上有關「優良、通過、待改進」之標準，請參閱附件4、附件5（附件表格中之「待改進」即為不通過）。

